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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會議決議事項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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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債券型基金完成分流轉型 

據金管會分析，截至 95 年 12 月 31 日止，76 檔投資國內債券型基金已有 75 檔

完成轉型，其中 6 檔轉型為固定收益型基金，69 檔轉型為類貨幣市場基金。餘 1 檔

債券型基金，計畫以證券化方式降低持債部位，該證券化案件已獲該會核准，債券

預計於 96 年 1 月 9 日交割，即可完成轉型為類貨幣市場基金。 
固定收益型基金平均持債比例為 54%；類貨幣市場基金流動性資產比例為 73%

，基金流動性已大幅提升。 
綜上顯示，金管會擬具之債券型基金分流轉型措施已有效完成。 

貳、預告修正期貨保證金專戶得免確認客戶身分等規定 

金管會為配合推動期貨商「辨識入金來源」措施，擬修正「洗錢防制法第七條

授權規定事項」第三點，將原則有關「證券商與期貨商開立之期貨保證金專戶」得

免辦理確認客戶身分、留存交易紀錄憑證及向指定機構申報之規定予以刪除，俾協

絶助期貨商核對交易人身分或通知匯款人領回不符規定之匯款款項，杜 有心人士利

用期貨交易人不熟悉虛擬帳號作業方式，詐騙交易人保證金之情事。 
金管會並將草案刊登於該會銀行局網站，各界如有意見，自即日起 7 日內，歡

迎以電話、書面或電子郵件方式向銀行局提出。（※已於 96 年 1 月 23 日修正「金

融機構辦理國內匯款作業確認客戶身分原則」第三點但書（四）規定） 

參、力霸及嘉食化公司申請重整對金融市場影響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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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銀行： 
由於力霸及嘉食化公司申請重整引發中華商業銀行存款嚴重擠兌，為保障存款

人權益及維護金融秩序，金管會已指定中央存款保險公司自 96 年 1 月 6 日零時起

接管中華銀行，由金融重建基金處理。對於被金融重建基金接管之銀行，金管會重

申秉持下列原則處理： 
一、接管期間金融服務不中斷，存款人權益完全受到保障。 
二、主管機關將以公正、公平、公開透明及一致性原則，處理後續事宜。 
三、依法保障員工權益，請全體員工與接管人員合作執行任務。 
四、股東權益除分配賸餘財產外，自接管日起應予喪失，接管銀行股票並無法轉換

為承受機構股票。 

力華票券金融公司： 
受力霸及嘉食化公司申請重整波及，力華票券金融公司 96 年 1 月 5 日有資金

缺口無法補足，致發生退票及附條件交易無法履約情事。為維持該公司流動性及客

戶之權益，避免正常企業到期之商業本票同時緊縮，產生連鎖性危機，傷及企業及

金融機構，金管會及相關債權金融機構研商後，決定下列處理方式： 
一、由合作金庫銀行及國泰世華銀行共同組成接管小組，自 96 年 1 月 7 日上午 9

時起接管力華票券，負責力華票券流動性需求安排、資產負債評估及後續處理

規劃事宜。 
二、金融機構原有以拆款、買票等方式提供之資金，以展延續買（Stand-Still）方

式處理，以確保力華票券流動性需求安全無虞。 
三、力華票券原保證發行之商業本票如無其他異常情形，原則上到期仍同意續發。 

金管會表示，力華票券經接管後，已無流動性問題，並可繼續支應正常企業之

資金需求。 

友聯產險公司： 
友聯產險公司 96 年 1 月 4 日發布之重大訊息澄清，力霸、嘉食化對該公司持

股約 40%，惟並未擔任董監事，該公司可即時變現之資產尚有 60 億，財務狀況尚

屬良好，此事件對公司整體營運、保戶及投資人尚無影響。 

對資本市場之影響： 
力霸、嘉食化二公司最近 3 年度並無對外公開募集公司債之情事。其發行之私

募無擔保公司債餘額合計約 29 億未償還。其中應募人屬上市（櫃）公司者，約

10.3 億。證交所已請該等公司主動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說明對其財務業務之影響

覇，預期對上市（櫃）公司並無重大影響。力 及嘉食化公司自 89 年起已連續虧損

多年，流動性欠佳，並已對外揭露其流動性狀況及向債權銀行申請未獲同意之資訊

，故該 2 公司財務狀況不佳之情形早於市場揭露。證交所並分別自 95 年第 2 季及

第 4 季起，要求 2 家公司按月以重大訊息公告其流動性狀況，使其股價能充分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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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財務狀況。 
證交所 96 年 1 月 4 日依規定公告該 2 公司自 96 年 1 月 5 日起停止交易，並對

其延遲公告處違約金，金管會亦將對該 2 公司作最嚴厲之行政處分。另中華銀行之

股票，證交所已公告自 96 年 1 月 8 日起列為全額交割股票。 
金管會稱中華銀行經接管後董監事等相關人員均已被限制出境，金管會將了解

相關人員是否涉及不法並追究其責任。另金管會呼籲經接管後中華銀行所有存款戶

之存款均受保障。 
另有部分民眾反映目前已有詐騙集團利用中華銀行擠兌事件，以電話誘騙該行

存款人將存款轉入詐騙集團指定之帳戶，金管會特呼籲民眾切勿輕信，以免受騙。 
金管會聲明，我國資本市場為一成熟市場，不會受個別公司申請重整影響，另

全體金融機構逾期放款比率低於 2.5%，備抵呆帳覆蓋率達 51.3%，資產品質及經營

體質良好，且政府對問題金融機構之處理有完整配套措施及完善的做法，並有絕對

信心維持金融秩序穩定。  

肆、中華銀行擠兌事件平息 

有關力霸及嘉食化聲請重整引發之問題，經過財金主管單位通力合作，中華銀

行擠兌事件已趨於緩和，金融秩序安定。 
主管機關過去對中華銀行金融檢查發現之各項缺失，除涉及違法部分，已移送

偵辦外，曾採行各種行政處分，主要如下： 
一、限制該行對關係企業辦理存單質借之餘額不得增加。 
二、限制該行辦理新增加之授信，不得再以銀行法第三十三條所列有利害關係人之

企業所發行之股票為擔保品。 
三、不得新增加利害關係人授信或由利害關係人擔任保證人或提供擔保品之授信。 
四、禁止該行分配盈餘及董監事酬勞金。 

該行利害關係人授信經限制後，金額明顯減少。例如:利害關係人授信金額由

89 年 12 月之 316 億元降為 95 年 11 月之 57 億元；借款人東森固網股東以股票質借

方式向中華銀行之借款餘額由 89 年 4 月之 713 戶 56 億元，降為 169 戶 25 億元。

針對中華銀行 96 年 1 月 5 日發生擠兌，基於維護金融秩序及保障存款人權益，主

管機關已指定存保公司接管該行，並採行下列處分措施： 
（一）函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就該公司現任董監事及相關人員限制其出境。 
（二）函請集保結算所就該公司現任董監事及相關人員等之有價證券及債票券

禁止移轉。 
（三）函請各相關地政事務所，就該公司現任董監事及相關人員等之不動產禁

止移轉、交付及設定他項權利登記。 
（四）函請各銀行就該公司現任董監事及相關人員等存款及其他財產之提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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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等，應確認無異常交易後再行辦理。 
對問題金融機構的處理宜先要求其自救，儘量避免動用公共資金，行政院金融

重建基金（以下簡稱重建基金）前於 94 年 7 月 5 日第 37 次會議決議，將財務狀況

欠佳之中華銀行等金融機構，列為該基金處理對象，並由主管機關督促其增資自救

。主管機關嚴密監控其自救計畫之執行進度，若經確認未能達成自救計畫，將依銀

行法相關規定處理。已列入該基金處理之台南第六信用合作社及台開公司，即在未

使用重建基金情況下，已順利完成合併或改制成功。 
金管會在一般監理及重建基金機制之共同運作下，維持金融市場之穩定。後續

金管會將依金融重建基金管理會之決議及重建基金處理經營不善金融機構之機制，

由存保公司儘速辦理資產負債標售事宜，存保公司在重建基金管理會之授權下將以

公正、公平、公開透明及一致性原則委聘會計師辦理資產負債評估，及委聘財務顧

問公司辦理相關評估、處分策略規劃及標售等事宜。 
對於中華銀行，將繼續與檢調單位合作嚴予追查不法案件。有關嚴予追查不法

責任，及未來強化安全機制部分，金管會並將採取下列措施： 
一、成立專案小組，強化監理集團企業（包括一般產業、銀行或保險公司）之財務

業務狀況，以達預警。具體作法： 
（一）專案小組成員：包括金管會（證期局、銀行局、保險局、檢查局）、證

交所、櫃檯中心及檢調單位等。 
（二）定期與不定期由證交所、櫃檯中心監控上市（櫃）公司之財務業務狀況

，分析可能異常。 
（三）建立通報機制，不定期開會採取因應措施。 

二、加強公司聲請重整法院通報機制： 
已建議法院未來接獲上市（櫃）公司聲請重整，同步通報金管會、證交所或櫃

檯中心，並於網站公布資料，俾利查詢，及時執行必要措施。 
三、建立資訊警示專區，落實資訊透明化： 

公開資訊觀測站設立之財務資訊警示專區，將財務狀況 差（如連續虧損、每

股淨值較低或流動比率較差）之上市（櫃）公司名單及其財務狀況於專區公布，提

醒投資人注意。 
四、全面清查東森集團與力霸集團間相關交易有無不法情事： 

（一）東森集團轄下之上市（櫃）公司有： 
1.東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原名遠森網路科技公司） 
2.東森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興櫃，原名東森華榮傳播事業） 

（二）金管會將請證交所及櫃買中心儘速全面清查上開公司與力霸集團相關之

關係企業及關係人之下列交易：(1)事業轉投資、(2)關係人交易(3)資金

貸與、(4)背書保證、(5)其他重大財務業務行為。 
（三）金管會將密切與司法機關聯繫，如發現東森集團有不法情事，將予嚴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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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不寬貸。 

伍、加強上市(櫃)公司監理機制案 

為加強上市（櫃）公司之監理機制，金管會證期局 96 年 1 月 10 日邀集證券交

易所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會商，將立即推動下列措施： 
一、成立專案小組，強化監理集團企業之財務、業務及交易狀況，暢通監理機關間

之溝通管道，以發揮預警功能：  
（一）小組成員：包括金管會（證期局、銀行局、保險局、檢查局）、證交所

、櫃買中心及檢調單位等。 
（二）監控範圍：參考公司法關係企業之範圍，以企業集團主體，監控集團財

務、業務及交易面之狀況。 
（三）建立通報機制：由證交所及櫃買中心、證期局、銀行局、保險局或檢查

局等單位建立通報機制。 
（四）效益：透過本小組之溝通平台，如發現異常情形，適時為必要之處置。 

二、加強公司聲請重整法院通報機制： 
（一）因上市（櫃）公司股票為聲請重整時，證交所及櫃買中心無其他管道知

悉相關事項，致前揭兩單位無法及時依據相關規定變更公司之交易方式

，衍生投資人可能因知悉重大資訊落後，權益受損之情事。故金管會已

函司法院，請該院協助通告所屬各級法院於接獲上市（櫃）公司依公司

法第 282 條聲請重整時，即通報金管會、證交所或櫃買中心知悉，俾為

相關後續處置。 
（二）證交所及櫃買中心已設置單一窗口，以利法院得為通報聯繫。 
（三）效益：未來上市（櫃）公司向法院申請重整或股票遭強制禁止轉讓時，

證交所（櫃買中心）可及時知悉為必要之處置，以維投資人之權益。 
三、建立資訊警示專區，落實資訊透明化： 

（一）證交所及櫃買中心將於公開資訊觀測站設立財務資訊警示專區，將證交

所、櫃買中心平時例外查核發現或財務狀況不佳（如連續虧損、每股淨

值較低或流動性較差）之上市（櫃）公司名單及其財務狀況於專區公布

，提醒投資人注意。 
（二）效益：警示專區建置完成後，可便利投資人更易於查閱財務狀況較差公

司之相關資料，以為投資決策判斷參考。 

陸、成立力霸及東森集團企業專案處理小組 

為儘速清查力霸及東森集團企業不法交易之資金，以維護金融市場秩序，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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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於 96 年 1 月 12 日邀集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等成立「力霸及東森集團專案處理小組」，由金管會檢查局局長及證券

期貨局局長共同擔任召集人，主要工作將清查該等集團有無資金前進海外債留台灣

及集團間有無不法交易情事。 
該小組將儘速清查相關資料及交叉比對查核，如有發現不法情事，將密切與司

法檢調機關配合偵查。 

柒、金管會與英國金融監理總署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FSA）簽
署瞭解備忘錄（MOU） 

繼 95 年 11 月 30 日與美國紐約州銀行局簽署瞭解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MOU）之後，金管會於 96 年 1 月 16 日與英國金融監理總署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FSA）完成瞭解備忘錄的簽署，該備忘錄簽署的目的

在於建立雙方合作正式的基礎，內容包括資訊交換及調查的協助，監理的範圍涵蓋

了銀行、證券及保險三業，這也是金管會首次與外國金融監理機關簽署跨三業的合

作備忘錄，簽署後雙方將可依據備忘錄內容加強金融監理合作。 
FSA 於 86 年創立，為全球單一金融監理機關的先驅，並為英國全國金融服務

業及市場監理機關，與我金融主管機關長期保持密切及友好的關係，自 91 年以來

，已與我國舉行過 4 屆台英金融對話，金管會亦曾二度派員至 FSA 實習。英國為

全球金融重鎮，目前我國銀行計有 6 家在倫敦設有分支機構（4 家分行，2 家辦事

處），英國亦有 3 家銀行（匯豐銀行、巴克萊銀行、渣打銀行）在我國設有分支機

構，雙方簽署跨業監理合作 MOU，意義重大，除可為台英金融監理合作進一步建

立正式管道外，亦代表我國金融監理制度的規範與執行已達國際標準。 
鑑於金融國際化的程度日深，為強化我跨國監理能力，以加強保護國內消費者

，金管會自成立以來，即積極加強與各國金融主管機關的雙邊監理合作，並致力於

建立正式合作的關係。截至目前，該會已與 25 個外國金融監理機關簽署合作備忘

錄。本次與 FSA 簽署跨業監理合作備忘錄，歷時 2 年餘，係經長時間不斷努力溝

通及協調的成果，對提昇台英金融監理合作，乃至於增進台英政府機構間的友好合

作關係，均具有積極正面的效果。  

捌、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預定於五十日內取得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
股份總額百分之二十以上股份者，應採公開收購方式為之 

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1 第 3 項及「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

辦法」第 11 條規定，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預定於 50 日內取得公開發行公司已

發行股份總額 20%以上股份者，應採公開收購方式為之；違反者，依證券交易法第

175 條規定，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180 萬元以下罰金。 
鼎○公司前於 94 年 10 月於集中交易市場取得偉○公司股份達 20.2％，因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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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揭規定未採公開收購方式為之，經金管會於 95 年 1 月向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告

發，並經該署偵結起訴後，臺北地方法院亦於 95 年 12 月對鼎○公司負責人處以有

期徒刑 4 個月，並得易科罰金。 
金管會表示，投資人如欲於短期內大量收購公開發行公司股份者，應注意前揭

強制公開收購規定，以免觸及法網，而負刑事責任。 

玖、修正「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部分條文案 

為配合自 95 年 7 月 1 日起，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發行股票應採帳簿劃撥不

印製實體股票，金管會爰研擬修正「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相關規定，

以達成無實體發行股票股務作業內控制度之落實並維持股務作業品質。 
為求法規修正之周延，金管會業徵詢外界意見，並請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

有限公司邀集中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協會、自辦股務公司及代辦股務機構召開

會議討論，以凝結共識；「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部分條文修正案於 96
年 1 月 25 日經金管會委員會議討論通過，將於近期發布。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配合股票無實體發行之規定，將第 4 條有關自辦股務人員由現行主管至少 1 人

、業務人員不得少於 5 人，修正為主管至少 1 人、業務人員不得少於 5 人，其

中含括主管及業務人員，至少有 3 位為專任人員，其餘得為兼任，且均應符合

一定資格條件，以達成作業相互檢核之功能並維持股務作業品質；另為落實股

務人員之管理，增訂業務人員之就任與異動應向該會指定機構申報。 
二、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自辦股務事務者，配

合第 4 條有關人員規定之修正，兼任人員之資格與本準則規定不符者，給予一

年補正期限，爰修正股務處理準則第 49 條之 1。 

拾、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卸、新任主任委員交接典禮 

金管會卸、新任主任委員交接典禮訂於 96 年 1 月 30 日（星期二）下午 4 時整

，假該會七樓 0701 會議室舉行，由行政院蔡副院長英文監交。 
新任胡主任委員勝正原任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 

拾壹、相關法規預告 

預告修正「證券金融事業管理規則」 

證券金融事業管理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自六十八年七月十八日發布施行後

，歷經六次修正。本次為擴大證券金融事業之業務範圍並提升其競爭力，開放證券

金融事業得辦理有價證券借貸業務，另配合證券商因辦理有價證券借貸業務得向證

券金融事業轉融通，以及將證券金融事業辦理交割款項融資業務之行政函令納入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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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爰修正本規則。 
本規則現行條文計四十五條，本次修正三十二條、增訂二十一條、十三條未修

正，修正後全文共六十六條，其修正要點如次： 
一、刪除本規則第一條引用銀行法第一百三十九條第二項為法源依據文字。（修正

條文第一條） 
二、本規則管轄機關自九十三年七月一日起變更為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爰

修正主管機關用語。（修正條文第三條、第五條至第八條、第十條至第十二條

、第十五條至第十七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八條、

第三十條、第三十二條、第五十六條、第五十七條、第五十九條、第六十條及

第六十二條至第六十四條） 
三、增訂證券金融事業得辦理之業務種類包括有價證券交割款項融資及有價證券借

貸業務，並明定證券金融事業申請辦理業務時應檢具之相關書件。（修正條文

第五條） 
四、放寬證券金融事業辦理有價證券買賣融資融券及轉融通業務所取得之證券擔保

品及款項之用途。（修正條文第十五條及第二十六條） 
五、配合證券金融事業融券券源增加，放寬每種證券停止融券之限制，規定證券金

融事業融券、出借證券與安全存量之合計數以融資取得證券、自有證券及借入

證券合計數為上限。另開放證券金融事業於有價證券之安全存量不足時，得允

許同一投資人承作先資後券之當沖交易。（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六、增訂證券商為因應借券業務之還券所需而無標的證券可供返還時，得向證券金

融事業辦理轉融通，暨證券金融事業辦理轉融通之相關規範（修正條文第二十

一條、第二十三條及第二十五條） 
七、增訂證券金融事業辦理認股融資及承銷融資所取得之擔保品證券亦不得作為有

價證券借貸之券源。（修正條文第三十一條） 
八、增訂證券金融事業辦理認股融資及承銷融資處分擔保品及訂定融資利率之相關

規範。（修正條文第三十三條） 
九、增訂第二章第四節有關證券金融事業辦理有價證券交割款項融資之規範： 

（一）證券金融事業辦理有價證券交割款項融資業務之定義、擔保品範圍、融

資額度、融資擔保品限額、融資比率及融資期限。（修正條文第三十四

條） 
（二）證券金融事業取得之證券擔保品之用途。（修正條文第三十五條） 
（三）證券金融事業應擬訂業務操作辦法及應載明之事項。（修正條文第三十

六條） 
（四）融資契約之簽訂、帳戶之開立、洗價與補繳期限、抵繳證券之種類與標

準、擔保品之處分及融資利率之訂定等規定。（修正條文第三十七條） 
十、增訂第二章第五節有關證券金融事業辦理有價證券借貸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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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證券金融事業辦理有價證券借貸業務之定義、出借對象及方式。（修正

條文第三十八條） 
（二）有價證券借貸標的證券之範圍、券源及期限。（修正條文第三十九條及

第四十條） 
（三）客戶開戶及簽訂契約相關事宜及契約應記載之事項。（修正條文第四十

一條及第四十二條） 
（四）擔保品種類、擔保比率、洗價、差額補繳及擔保品處分之規範。（修正

條文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四條） 
（五）設質之有價證券或因買回或其他原因取得之本公司股份或其他具有股權

性質之有價證券，證券金融事業不得出借或收受為擔保品。（修正條文

第四十五條） 
（六）有價證券借貸之券源運用範圍及證券擔保品與現金擔保品之用途。（修

正條文第四十六條及第四十七條） 
（七）證券金融事業出借證券、融券與安全存量之合計數以融資取得證券、自

有證券及借入證券合計數為上限。（修正條文第四十八條） 
（八）借券客戶應補償證券金融事業因出借有價證券而未取得之股息、紅利或

其他利益等。（修正條文第四十九條） 
（九）證券金融事業或客戶得提前還券之相關規範事宜。（修正條文第五十條

） 
（十）證券金融事業應擬訂業務操作辦法及應載明之事項。（修正條文第五十

一條） 
（十一）標的證券及擔保品證券之交付及返還方式。（修正條文第五十二條） 
（十二）證券金融事業應將有價證券借貸相關資訊揭露於其營業處所或網站，

並傳送證券交易所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修正條文第五十三條） 
（十三）標的證券有不可歸責於借券客戶之事由，致無法於市場依正常程序買

回或借入以歸還證券金融事業時，借券客戶得以標購或逕由雙方協議

以現金償還了結。（修正條文第五十四條） 
十一、放寬證券金融事業調度所需證券之範圍以及放寬發行商業本票所取得資金之

運用範圍。（修正條文第五十六條） 
十二、規範證券金融事業需將各項業務之相關資訊列表送證券交易所及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另融資融券餘額及轉融通餘額嗣後無需每日報主管機關備查。（修

正條文第六十條） 

預告修正「公司制期貨交易所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19 條之附表及第 28 條 

配合商業會計法修正案已於九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經總統公布，推動員工分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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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化，爰修正「公司制期貨交易所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本

次修正第十九條之附表、第二十八條條文，修正要點如下： 
一、 商業會計法第六十四條修正後，董事、監察人酬勞及員工紅利非屬盈餘分派項

目，爰修正本準則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五款股東權益變動表格式；另配合修正後

商業會計法第五十二條，將股東權益變動表中「權益調整」欄修正為「股東權

益其他項目」，並列示詳細科目。（修正條文第十九條之格式六） 
二、配合員工分紅費用化實施日期，爰明定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五款股東權益變動表

格式之適用日期。（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 

預告修正「公司制證券交易所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19 條之附表及第 22 條 

配合商業會計法修正案已於九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經總統公布，推動員工分紅

費用化，爰修正「公司制證券交易所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本

次修正第十九條之附表及第二十二條條文，修正要點如下： 
一、商業會計法第六十四條修正後，董事、監察人酬勞及員工紅利非屬盈餘分派項

目，爰修正本準則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五款股東權益變動表格式；另配合修正後

商業會計法第五十二條，將股東權益變動表中「權益調整」欄修正為「股東權

益其他項目」，並列示詳細科目。（修正條文第十九條之格式六） 
二、配合員工分紅費用化實施日期，爰明定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五款股東權益變動表

格式之適用日期。（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預告修正「證券商辦理證券業務借貸款項管理辦法」第 16 條 

為擴大證券商業務範圍，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六十條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二項規定

之授權，已於九十五年六月十二日發布證券商辦理證券業務借貸款項管理辦法，其

中第十六條規定證券商辦理證券業務借貸款項，有價證券交割款項融通額度與信用

交易融資額度合併計算，併計後之法人額度不得超過證券商淨值百分之五或新臺幣

一億三千萬元。考量證券商辦理證券業務借貸款項對法人融通額度之規範，係比照

證券金融事業辦理有價證券交割款項融資業務之法人融資額度訂定，由於證券金融

事業辦理有價證券交割款項融資業務中對法人之融資額度已由新臺幣一億三千萬元

提高為十億元，為擴大證券商辦理證券業務借貸款項對法人之融通額度，爰修正第

十六條之規定，明定對法人之融通額度為新臺幣十億元。 

預告修正「證券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22 條之附表及第 34 條 

配合商業會計法修正案已於九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經總統公布，推動員工分紅

費用化，爰修正「證券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本次修正第二

十二條之附表及第三十四條第二項條文，修正要點如下： 
一、商業會計法第六十四條修正後，董事、監察人酬勞及員工紅利非屬盈餘分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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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爰修訂本準則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六款股東權益變動表格式；另配合修正

後商業會計法第五十二條，將股東權益變動表中「權益調整」欄修改為「股東

權益其他項目」，並列示詳細科目。（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之格式六） 
二、配合員工分紅費用化實施日期，爰明定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六款股東權益變動

表格式之適用日期。（修正條文第三十四條） 

拾貳、違規案件之處理 

一、台陽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違反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 4 條第 1 項

及第 2 項、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 2 條第 2 項、第 19 條第 2 項第 10 款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經營接受客戶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之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建

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 2 條、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募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

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 5 條第 1 項、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負責人與業務人

員管理規則第 18 條第 1 項等規定，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17 條第 1 項、

第 103 條第 1 款、第 104 條、第 113 條第 2 款、行政罰法第 25 條，處台陽投

信警告及新台幣 24 萬元之罰鍰處分，並命令該公司停止前總經理翁明堂君 6
個月及前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經理人林昭明君 3 個月業務之執行。 

二、復華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違反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72 條第 1 項、

第 113 條第 9 款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設置標準第 6 條規定，處復華投顧公司罰

鍰新台幣 12 萬元。 
三、台金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違反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72 條第 1 項、

第 113 條第 9 款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設置標準第 6 條規定，處台金投顧罰鍰新

臺幣 12 萬元。 
四、聯勝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違反證卷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72 條第 1 項、

第 113 條第 9 款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設置標準第 6 條規定，處聯勝投顧罰鍰新

臺幣 12 萬元。 
五、昇達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違反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72 條第 1 項、

第 113 條第 9 款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設置標準第 6 條規定，處昇達投顧罰鍰新

臺幣 12 萬元。 
六、豐盛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違反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72 條第 1 項、

第 113 條第 9 款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設置標準第 6 條規定，處豐盛投顧公司罰

鍰新臺幣 12 萬元。 
七、吉臨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違反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67 條第 1 項及

第 103 條第 5 款規定，廢止吉臨投顧營業許可。 
八、寶成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違反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101 條第 1 項、

第 113 條第 12 款規定，處寶成投顧罰鍰新臺幣 12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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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富晨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違反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72 條第 1 項、

第 113 條第 9 款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設置標準第 6 條規定，處富晨投顧罰鍰新

臺幣 12 萬元。 
十、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前業務人員游琇惠違反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

理規則第 18 條第 2 項第 9 款規定，依證券交易法第 56 條規定，命令兆豐證券

股份有限公司對業務人員游琇惠予以停止執行業務 2 個月之處分（游員最後任

職於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澎湖分公司業務人員張駿尉，違反證券商負責人

與業務人員管規則第 18 條第 2 項第 19 款規定，依證券交易法第 56 條規定

，命令該公司對業務人員張駿尉予以停止執行業務 3 個月之處分。 
十二、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景美分公司前業務人員王明新，違反證券商負責人與

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 18 條第 2 項第 3 款規定，依證券交易法第 56 條規定，

命令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對業務人員王明新予以停止執行業務 1 個月之處

分。 
十三、訊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歷次募資案件之國內外主辦承銷商大華證券股份有限

公司、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寶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富邦綜合證券股份

有限公司，違反證券管理法令，依證券交易法第 66 條第 1 款規定，對該四

家證券商予以警告處分。 
十四、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178 條第 1 項第 7 款及第 179 條，行政罰法第 24 條第 1

項及第 25 條 
益航股份有限公司為行為之負責人      徐鎮廷 

十五、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178 條第 1 項第 4 款及第 179 條 
鼎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為行為之負責人    許行道 

十六、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178 條第 1 項第 4 款及第 179 條 
開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為行為負責人     詹庚辛 

十七、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178 條第 1 項第 4 款及第 179 條 
中日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行為時之負責人  林詩佩 

十八、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之 1、第 178 條第 1 項第 7 款及第 179 條 
國喬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為行為之負責人  喻賢璋 

十九、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之 1、第 178 條第 1 項第 7 款及第 179 條 
皇翔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為行為之負責人    廖年吉 

二十、違反行為時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之 1、第 178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第 179 條 
漢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為行為之負責人    蔣為峰 

二十一、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第 2 項第 2 款、第 178 條第 1 項第 4 款及第 179 條 
東雲股份有限公司為行為之負責人     吳鴻顯 

二十二、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之 1、第 178 條第 1 項第 7 款及第 17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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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為行為之負責人   宋恭源 
二十三、違反行為時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第 6 項、第 178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179 條 
系統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為行為之負責人 李益仁 

二十四、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之 1、第 178 條第 1 項第 4 款及第 179 條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為行為之負責人   黃明富 

二十五、違反行為時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第 6 項、第 178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179 條 
得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為行為之負責人   楊標章 

二十六、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之 1、第 178 條第 1 項第 7 款及第 179 條 
百容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為行為之負責人   廖本曲 

二十七、違反行政罰法第 25 條、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第 2 項第 2 款、第 178 條第 1
項第 4 款、第 179 條及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7 條第 2 款 
中興紡織廠股份有限公司為行為之負責人  周音喜 

二十八、違反行政罰法第 5 款但書、第 45 條第 1 項及違規行為時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第 6 項、第 178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179 條 
麗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為行為之負責人   盧崑山 

二十九、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之 1、第 178 條第 1 項第 7 款及第 179 條 
友荃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為行為之負責人 林文章 

三十、違反行為時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之 1、第 178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第 179 條 
環隆電氣股份有限公司為行為之負責人    張洪本 

三十一、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178 條第 1 項第 7 款及第 179 條 
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黃世惠 

三十二、違反行為時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之 1、第 178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第 179 條，

行政罰法第 5 條但書、第 45 條第 1 項 
台灣良得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為行為之負責人 陳龍水 

三十三、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之 1、第 178 條第 1 項第 7 款及第 179 條 
廣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為行為之負責人   盧松發 

三十四、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之 1、第 178 條第 1 項第 7 款及第 179 條 
輔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行為時負責人    潘重華 

三十五、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之 1、第 178 條第 1 項第 7 款及第 179 條 
榮成紙業股份有限公司為行為之負責人   鄭瑛彬 

三十六、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178 條第 1 項第 4 款及第 179 條 
開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為行為之負責人   詹庚辛 

三十七、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178 條第 1 項第 4 款及第 17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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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誠建築師股份有限公司為行為之負責人  黃家興 
三十八、違反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第 21 條、證券交易法第

178 條第 1 項第 7 款及第 179 條 
大連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為行為之負責人 林書鴻 

三十九、違反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第 3 條、證券交易法第

178 條第 1 項第 7 款及第 179 條 
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為行為之負責人 鄭淑敏 

四十、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第 2 項第 2 款、第 178 條第 1 項第 4 款及第 179 條 
中國力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及總經理    王金世英及王令楣 

四十一、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第 2 項第 2 款、第 178 條第 1 項第 4 款及第 179 條 
嘉新食品化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及總經理 王金世英及王令一 

四十二、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25 條、第 178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179 條 
茂訊電腦股份有限公司之負責人      沈頤同 

四十三、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25 條第 2 項及第 178 條第 1 項第 2 款 
滿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長      洪辰育 

四十四、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25 條第 2 項及第 178 條第 1 項第 2 款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經理人     徐牧基 

四十五、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25 條、第 178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179 條 
松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負責人      駱建針 

四十六、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25 條第 2 項及第 178 條第 1 項第 2 款 
劍湖山世界股份有限公司經理人      李政雄 

四十七、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22 條之 2 第 1 項第 2 款、第 178 條第 1 項第 1 款 
合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陳學弘 

四十八、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22 條之 2 第 1 項及第 3 項、第 178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

第 2 款、行政罰法第 8 條及第 18 條 
先進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賴茂三 

四十九、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25 條及第 178 條第 1 項第 2 款 
久大資訊網路股份有限公司之經理人    高兆里 

五十、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25 條、第 178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179 條 
英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負責人       廖志銘 

五十一、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25 條第 2 項及第 178 條第 1 項第 2 款 
仁寶電腦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       王秉賢 

五十二、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22 條之 2、第 178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179 條 
海王星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之負責人     田豐益 

五十三、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22 條之 2 第 1 項及第 3 項、第 25 條第 2 項、第 178 條

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 款、行政罰法第 8 條及第 1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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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賴茂三 
五十四、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22 條之 2 第 1 項及第 3 項、第 178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

第 2 款、行政罰法第 8 條及第 18 條 
先進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賴茂三 

五十五、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25 條第 2 項及第 178 條第 1 項第 2 款 
德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       邱啟新 

五十六、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25 條第 2 項及第 178 條第 1 項第 2 款 
國賓大地環保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經理人   邱秉澤 

五十七、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28 條之 2 第 3 項、第 178 條第 1 項第 8 款、第 179 條

及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法第 5 條 
普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負責人      羅仕東 

五十八、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25 條第 2 項及第 178 條第 1 項第 2 款 
耀勝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       侯建州 

五十九、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25 條、第 178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行政罰法第 8 條及第

18 條 
順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之經理人      陳朝興 

六十、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25 條第 2 項及第 178 條第 1 項第 2 款 
雙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經理人       胡家駒 

六十一、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25 條及第 178 條第 1 項第 2 款 
德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林江淮 

六十二、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25 條及第 178 條第 1 項第 2 款 
冠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監察人      陳銘清 

六十三、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22 條之 2、第 178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原財政部證券暨期

貨管理委員會 90 年 6 月 5 日(90)台財證(3)第 001585 號令 
友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經理人      吳昆芳 

六十四、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28 條之 2 第 3 項、第 178 條第 1 項第 8 款、第 179 條

、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法第 7 條及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

司營業細則第 3 條 
雙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負責人      林育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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